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毒抗字第69號

抗告人  李昇倉

即被告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觀察勒戒裁定（114年度毒聲字

第47號）提起抗告，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昇倉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

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0樓居處，施用第二級毒品

甲基安非他命，經採尿送驗，證實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

安非他命犯行；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無

從對被告為附條件緩起訴處分，因而依檢察官聲請，裁定被

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期間不得逾2月。

二、抗告內容略以：偵查中精神不濟，理解力很差，所以回答：

我沒錢；父親及配偶需要被告照顧，請給予戒癮治療的機

會。

三、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之理由：　　

(一)被告坦承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有大安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

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台

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7日濫用藥物

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2月13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

定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及扣案物品照片可憑。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

事證明確。

(二)戒癮治療屬於檢察官斟酌個案情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04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24條予以緩起訴處分轉介毒品施用者前往醫療院所治療之職

權，並非法院所得審酌。

(三)被告未曾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有

被告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依法

應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四)被告於偵查中明確供稱：我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偵卷第72

頁），檢察官審酌上情，考量被告個案情節，未予以附條件

緩起訴處分，並無裁量瑕疵。原審因認檢察官之聲請有理

由，裁定被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認事用法核無不

當。

(五)被告辯稱需照顧親人，並非法定得免除觀察、勒戒處分之事

由；況且，上述家庭情狀於其行為時已經存在，被告之法院

前案紀錄表共6頁且曾入監服刑，顯示家庭因素並不具有約

制被告守法守分的效力。綜上，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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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ex: ini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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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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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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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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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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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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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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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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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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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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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毒抗字第69號
抗告人  李昇倉
即被告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觀察勒戒裁定（114年度毒聲字第47號）提起抗告，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昇倉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許，在新北市○○區○○路00號0樓居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經採尿送驗，證實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命犯行；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無從對被告為附條件緩起訴處分，因而依檢察官聲請，裁定被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期間不得逾2月。
二、抗告內容略以：偵查中精神不濟，理解力很差，所以回答：我沒錢；父親及配偶需要被告照顧，請給予戒癮治療的機會。
三、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之理由：　　
(一)被告坦承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有大安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台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7日濫用藥物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交通部民用航空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2月13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定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及扣案物品照片可憑。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事證明確。
(二)戒癮治療屬於檢察官斟酌個案情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4條予以緩起訴處分轉介毒品施用者前往醫療院所治療之職權，並非法院所得審酌。
(三)被告未曾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有被告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依法應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四)被告於偵查中明確供稱：我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偵卷第72頁），檢察官審酌上情，考量被告個案情節，未予以附條件緩起訴處分，並無裁量瑕疵。原審因認檢察官之聲請有理由，裁定被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認事用法核無不當。
(五)被告辯稱需照顧親人，並非法定得免除觀察、勒戒處分之事由；況且，上述家庭情狀於其行為時已經存在，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共6頁且曾入監服刑，顯示家庭因素並不具有約制被告守法守分的效力。綜上，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毒抗字第69號
抗告人  李昇倉
即被告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不服臺灣臺北
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4年2月21日觀察勒戒裁定（114年度毒聲字
第47號）提起抗告，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抗告人即被告李昇倉於民國113年11月30日許
    ，在新北市○○區○○路00號0樓居處，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
    非他命，經採尿送驗，證實確有施用第二級毒品甲基安非他
    命犯行；被告於偵查中供稱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無從對被
    告為附條件緩起訴處分，因而依檢察官聲請，裁定被告應送
    勒戒處所觀察、勒戒，期間不得逾2月。
二、抗告內容略以：偵查中精神不濟，理解力很差，所以回答：
    我沒錢；父親及配偶需要被告照顧，請給予戒癮治療的機會
    。
三、維持原裁定駁回抗告之理由：　　
(一)被告坦承施用甲基安非他命，並有大安分局濫用藥物尿液檢
    驗檢體真實姓名對照表（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台
    灣尖端先進生技醫藥股份有限公司113年12月17日濫用藥物
    檢驗報告（尿液檢體編號0000000U0813）、交通部民用航空
    局航空醫務中心113年12月13日航藥鑑字第0000000號毒品鑑
    定書、臺北市政府警察局大安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
    品目錄表及扣案物品照片可憑。被告施用第二級毒品犯行，
    事證明確。
(二)戒癮治療屬於檢察官斟酌個案情形，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
    24條予以緩起訴處分轉介毒品施用者前往醫療院所治療之職
    權，並非法院所得審酌。
(三)被告未曾因施用毒品經觀察、勒戒或強制戒治執行完畢，有
    被告全國施用毒品案件紀錄表、法院前案紀錄表可憑，依法
    應令入勒戒處所觀察、勒戒。
(四)被告於偵查中明確供稱：我無資力進行戒癮治療（偵卷第72
    頁），檢察官審酌上情，考量被告個案情節，未予以附條件
    緩起訴處分，並無裁量瑕疵。原審因認檢察官之聲請有理由
    ，裁定被告應送勒戒處所觀察、勒戒，認事用法核無不當。
(五)被告辯稱需照顧親人，並非法定得免除觀察、勒戒處分之事
    由；況且，上述家庭情狀於其行為時已經存在，被告之法院
    前案紀錄表共6頁且曾入監服刑，顯示家庭因素並不具有約
    制被告守法守分的效力。綜上，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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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被告辯稱需照顧親人，並非法定得免除觀察、勒戒處分之事由；況且，上述家庭情狀於其行為時已經存在，被告之法院前案紀錄表共6頁且曾入監服刑，顯示家庭因素並不具有約制被告守法守分的效力。綜上，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
四、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刑事第二十三庭審判長法　官　許永煌
　　　　　　　　　　　　　　　　　　　法　官　雷淑雯
　　　　　　　　　　　　　　　　　　　法　官　郭豫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再抗告。
　　　　　　　　　　　　　　　　　　　書記官　蘇　婷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5　　日




